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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
教务处〔16秋〕第（ 4 ）号

关于开展2015年度教学团队建设项目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：

根据《上海海洋大学关于开展教学团队建设的实施办法》（沪海洋教〔2015〕15号）、《关于2015年教学团队建设项目的立项通知》（沪海洋教〔2015〕41号），现将2015年教学团队建设项目的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工作安排通知如下：
1、 中期检查工作

1. 检查范围

列入“沪海洋教〔2015〕41号”文件的建设期为2年的项目，共41个，详见附件1。

2. 检查方式和检查内容

由学院组织实施：各项目负责人组织教学团队成员，根据教学团队建设实施办法中各类教学团队的建设任务和目标，认真对照项目申报表，就申报立项建设以来的实际工作进度、取得的阶段性成果、存在的主要问题、经费使用情况以及未完成项目的工作计划、措施等内容进行总结，填写中期检查表（见附件2），学院负责审核。
3. 材料上交

中期检查表打印、经学院审核并签字盖章后，于2016年9月23日前交教务处（207室），同时提交电子版（E_mail：Sali@shou.edu.cn）。
2、 结题验收工作

1. 验收范围

列入“沪海洋教〔2015〕41号”文件的建设期为1年的项目，共1个，详见附件1。

2. 验收方式和验收内容

验收由学院负责组织实施。课程负责人组织课程团队成员，根据教学团队建设实施办法，对照申报表建设目标和内容，重点就经费使用情况、建设任务完成情况、取得的成果、达到的效果、项目未完成的情况及继续建设的计划等进行全面检查，填写上海海洋大学教学团队建设项目验收报告书（见附件3）；

学院组织专家进行验收，从建设项目的规定任务完成情况、既定目标的达成度、拟突破的难题是否解决、成果具备价值或效益以及存在的主要不足等方面填写验收意见；

学院就项目是否按计划完成、项目完成的质量与水平等情况进行审核，并签署审核意见。

3. 验收材料上交

验收报告书打印、签字（含建设项目参与人员签字）盖章后，于2016年9月23日前交教务处（207室），同时提交电子版（E_mail：Sali@shou.edu.cn）。

附件 ：
1. 关于2015年教学团队建设项目的立项通知
2. 上海海洋大学 教学团队建设项目验收报告书
3. 上海海洋大学教学团队建设项目中期检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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